第19次國中學生校園生活不記名問卷調查表　98年　 月　 日
教育基本法已於95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，明訂「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」；教育部希望了解同學是否在學校受到體罰，請你仔細閱讀，然後根據事實誠實作答：
(  )十、我從今年10月1日至今，曾經在學校被老師打過（如打手心、打屁股、打耳光等）：
(1)從來沒有
       (2)偶爾1、2次
     (3)幾乎每個月都有
(4)幾乎每週都有
    (5)幾乎每天都有
(  )十一、我從今年10月1日至今，曾經在學校被老師處罰要做某些特定動作（如交互蹲跳、半蹲、罰跪等）：
(1)從來沒有
       (2)偶爾1、2次
     (3)幾乎每個月都有
(4)幾乎每週都有
    (5)幾乎每天都有
謝謝你的作答，從現在開始，如果你在學校被同學毆打、勒索或被老師體罰，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應，學校會幫助你解決，或利用下列電話投訴：

1. 本校投訴電話：

2. 教育處投訴電話：8576387
3. 教育部投訴電話：0800-2008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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